○○市○○區○○國小校園事件調和報告

壹、案由概述
被行為人：甲生     法定代理人：甲父
行為人：乙生       法定代理人：乙母

    本校校園安全事件(校安通報編號：○○○○○○○)案，旨案經本校審查小組於114年5月2日召開會議決議受理，於114年5月11日處理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委員為：○○○校長(教育部生對生霸凌事件專業調和及調查人才庫)、○○○律師(教育部生對生霸凌事件專業調和及調查人才庫)及○○○老師。

貳、調和歷程
  一、調和會議會前會
	個別會談日期
	參與人員

	114年5月11日
	被行為人：甲生  法定代理人：甲父
處理小組委員：○○○、○○○、○○○

	114年5月11日
	行為人：乙生    法定代理人：乙母
處理小組委員：○○○、○○○、○○○


附件1：調和意願書
附件2：調和會議前之個別會談會議紀錄

  二、調和會議
    114年5月11日啟動第1次調和會前會，被行為人甲生(由父親陪同)參加，由處理小組委員○○○、○○○、○○○主持進行。
    114年5月11日啟動第2次調和會前會，行為人乙生(由母親陪同)參加，由處理小組委員○○○、○○○、○○○主持進行。
    114年5月11日啟動第1次處理會議，被行為人甲生(由父親陪同)及行為人乙生(由母親陪同)共同參加，期間經歷1次調和，雙方協議調和成立。會議時間與參與人員如下：
	次數
	調和會議時間
	參與人員

	1
	114年5月11日
	當事人：甲生
法定代理人：甲父
當事人：乙生
法定代理人：乙母
處理小組委員：○○○、○○○、○○○



參、調和協議
        調和會議前，已向雙方說明調和程序及雙方權益，並確認雙方意願同意由處理小組進行調和，調和成立內容如下，調和會議紀錄如附件3、調和協議書如附件4：
	1、 乙生保證不再罵甲生及其他同學師長不好聽的話或對甲生及其他同學師長做一些不好的動作。
2、 乙生在三位處理小組委員面前對甲生誠摯道歉。
3、 由學校對乙生進行後續適當輔導管教措施與高關懷課程。
4、 甲生及乙生雙方同意於3日內至警察局辦理撤回刑事告訴，甲生及乙生雙方並同意不再就本事件另為民事請求。



肆、處理建議（具體措施）：
一、關於被行為人甲生:
  (一)建議學校在經被行為人甲生及家長同意之情形下，給予適當的心理諮商與輔導，學習與同儕和平相處方式。
  (二)持續針對被行為人甲生的身心狀況，進行關懷與照顧，以協助盡速回歸正常學習環境，以維護受教權。
二、關於行為人乙生:
  (一)啟動輔導管教機制，提升行為人乙生對這些不恰當言語或動作所產生法律責任的認知。
  (二)增加專業團隊或特教諮商輔導課程，協助改善行為人乙生情緒管控。
三、關於學校部分：
  (一)班導師及科任老師在班級座位安排、分組課程進行，應留意將甲生與乙生區隔，避免課堂上不必要的互動與衝突。
  (二)由班導師安排班級關懷小天使，協助留意甲乙生間之上下課時間的互動關係，必要時得隨時告知班導師，避免衝突發生。
  (三)請學校召開個案會議，予以行為人乙生必要之身心情緒管控關懷及輔導。
  (四)請學校召開相關會議妥適處理未來三年級甲生與乙生適性分班安排。
  (五)持續辦理霸凌防制之相關研習，以提升教師之班級經營能力，強化校內教職員工對於校園霸凌之相關知識，俾利降低或防免校園衝突事件之發生。
  (六)學校為教育機構，對學生負有輔導管教之義務，建議學校加強校園霸凌防制教育之執行，並應持續留意學生有無不適宜行為表現，隨時採取因應措施，迅速處理霸凌事件，建立專業通暢之輔導、諮商機制，引導建立同學正確相處之道，以促進和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1  日


處理小組委員：_________________
		
處理小組委員：_________________

處理小組委員：_________________



